松山湖生态园机器人产业园(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服务用户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委托方东莞市松山湖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系松山湖管委会下属国有企业科学城集团公司下属三级公司。根据管委会工作布置，为解决松山湖生态园企业新能德提出的员工宿舍不足、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空间不足等问题，我司对片区的产业空间需求、企业居住需求进行了摸底调研，拟在生态园石排片区选址启动松山湖生态园机器人产业园(二期)项目，并对项目选址及建设计划进行了初步谋划。

为做好项目招商和投资的前期研究和论证工作，提高项目研判的前瞻性、专业性、准确性，拟采购第三方机构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
（二）投资规模
项目拟选址地块位于生态园东坑片区大圳埔片区，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M1），面积约107亩，容积率3.0，总建筑面积约22.8万平方米，其中厂房面积约18.2万平方米，配套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地下空间约0.27万平方米；预计项目总投资约61015万元，其中土地成本8880万元（含契税及印花税），建安成本52135万元。工业公司（或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主体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室内装修工程（含二次消防工程）由入驻企业自行投资（不计入项目总投）。

（三）采购预算

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服务采购预算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283018.87元（大写：贰拾捌万叁仟零壹拾捌元捌角柒分元）（该预算人工、设备等所有费用），以公开比价的方式进行采购，价低者得。最终合同金额以中标价为准，且不得超过预算金额。

二、可行性研究内容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项目投资决策和审核的主要依据，应当以投资项目实施的必要性、技术、成本、经济可行性以及风险评估等为主要内容，结合项目周边城市规划和定位要求，对项目投资可行性进行综合分析，包括不限于：

（一）对东莞市及周边区域先进制造相关行业发展前景进行分析；结合市场分析、产业分析，给予项目空间规划，建筑产品功能定位、招商运营策略建议。

（二）概念方案设计，完成项目的概念方案设计，提供不少于2种平面布局作为比选方案。
（三）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建筑产品规划设计和技术指标、规范标准，项目用地范围内所有的建构筑物、给排水系统、消防系统、电气系统、防雷接地、空调及通风系统、环保和绿化、海绵城市、环保配套设施、交通等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工程建设方案。

（四）项目的建设成本、投资估算、财务和社会综合效益分析评价、项目建设风险预测等内容。

（五）协助业主进行项目评审及文件的报批工作等。该项目参照财政项目，按审批流程立项，需配合政府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工作，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三、工作要求
（一）提交草案成果（初稿）。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根据委托人提供的项目资料，对项目进行分析评价，提供初步草案成果（初稿）。

（二）提交最终方案（终稿）。委托人对初步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和要求后，供应商在5个工作日内修改，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终稿）。

四、付款方式

	付费次序
	付款比例
	付款节点

	第一次付款
	40%
	提交草案成果（初稿）。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40%

	第二次付款
	50%
	根据委托人意见要求完成方案深化修改，并通过立项审批专家评审工作，提供最终的方案（终稿）后，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50%。

	第三次付款
	10%
	完成项目审批立项后，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剩余合同价的10%。


  　五、资质要求
（一）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督平台的工程咨询单位名录中登记入库；

（三）具备工程咨询乙级资质（含）以上；

（四）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甲级或以上资质；或相应建筑行业甲级资质；

（五）业绩要求：投标人近三年（自2023年5月20日至2026年5月20日）至少完成过1项建筑工程类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业绩。

六、成果文件

（一）提供的报告应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印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及说明的通知》的要求编制。

（二）最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符合项目东莞市立项审批要求。

（三）最终可行性研究报告、概念方案（彩色）纸质资料各一式两份，电子资料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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